莎车县托木吾斯塘镇莎车县中心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的公开招标公告
新疆天恒志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莎车县托木吾斯塘镇人民政府 的委托，对莎车县托木吾斯塘镇莎车县中心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前来投标。
一、招标项目编号：[2021]1590号-001
二、采购单位：莎车县托木吾斯塘镇人民政府
三、招标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莎车县托木吾斯塘镇莎车县中心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2.项目预算金额：3000000.00大写：叁佰万元整）。
3.采购内容：采购2辆清扫车、2辆密闭压缩车（大型）和1辆密闭压缩车（中型）。（详细设备、数量、具体参数及要求见招标文件）。
4.公告发布媒体：新疆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xinjiang.gov.cn/。
5.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四、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合法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原件（三证合一）

2、法人本人投标的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原件；被授权委托人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3、被委托人必须是投标单位法人或正式员工，需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投标单位近四个月的缴纳社保证明（社保缴费凭证和个人明细表）（新公司需提供成立至今的社保）；

4、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并加盖公章（查询时间为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

5、提供2019年或2020年经审计财务报告；（新成立公司提供近1个月银行资信证明）

7、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需提供相关设备或设施的购置发票或单据）

8、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需提供：近3个月内（任意1个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新成立企业无需提供。）

8、投标单位（供应商）提供《反商业贿赂承诺书》《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记录承诺书》；

9、提供保证金收据原件及打款凭证。

10、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五、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及获取方式：
1.2021年09月14日起至2021年09月18日（上午10:30-14:00，下午16:00-19:30（北京时间)】；
获取招标文件方式：邮箱获取（将接收招标文件的邮箱号发送至1421898648@qq.com，需标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人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
获取时间：2021年09月14日至2021年09月18日（上午10： 00-14:00，下午16:00-19:30，节假日休息。）
六、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1年10月08日下午16:00（北京时间）
七、投标文件递交地址及开标地址：莎车宾馆3号楼2楼2号会议室
八、其他事项：无
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名称：莎车县托木吾斯塘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张多     
联系电话：15809044560
采购代理机构：新疆天恒志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总部大厦B座创客中心科创区56号
联系人：李海剑
电  话：15349999992
监督单位：莎车县财政局政府采购办
联系人：丁洪
监督投诉电话：0998-8512578
